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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我的公积金贷款已经还款半年了，现在想提前结清可以吗？
答：不可以。在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或配偶在个人住房贷款正常还款12期后，方可申请提前部分还款或提前结清全部贷款本息。
[bookmark: _GoBack]2.问：我们夫妻俩人公积金缴存在三门峡市并且在三门峡公积金中心贷的款，怎样用公积金账户里的钱还贷款？
答：借款人或其配偶可登录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及三门峡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申请办理对冲还贷签约，即可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每月自动冲还贷款。
3. 问：我看到今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利率下调通知，我是在2025年初贷款就已经发放了，请问我的贷款利率什么时候调整？需要个人申请吗？
答：根据2025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通知》，对于2025年5月8日前已经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仍执行原利率，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调整后的利率。对于已经受理且放款日为2025年5月8日（含）以后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调整后的利率。利率下调无需个人申请，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系统自动进行调整。
4. 问：我已在原单位办完了离职手续，公积金怎么能取出来？
答：缴存人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就业且封存满6个月的，可登录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手机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办理离职提取，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本人I类银行卡至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
5. 职工离职但一直未办理销户，现又返回工作，我单位怎样继续给他缴存住房公积金？
答：由单位经办人登录网上业务大厅办理职工启封业务，或由经办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各经办网点办理。
